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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政办函〔2020〕31号

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成立梁河县2019年棚户区

改造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遮岛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为加快推进梁河县2019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工作，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梁河县2019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组  长：李继鸿   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副组长：邵维新   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        孙家本   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        闫雄芳    遮岛镇人民政府镇长
成  员：杨加林    县银河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
杨荣良    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
杨双欢    县住建局房管中心主任
杨世彬    县住建局建设股副股长
石  磊    县住建局质安股副股长
唐  敏    县住建局工作人员
杨林团    县征地办工作人员
闫生佐    遮岛镇工作人员
尹以坦    遮岛镇工作人员
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,办公室主任由孙家本同志兼任，负责处理统筹协调2019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事务。
二、领导小组工作职责

（一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2019年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资金、工程监管以及评估测算等工作。

（二）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做好2019年棚户区改造项目需要提供办理土地报批手续的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县银河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加快推进2019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作为项目实施主体的相关工作。
（四）遮岛镇人民政府牵头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自然资源局配合，负责做好2019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土地征收、矛盾纠纷调解等相关工作，确保房屋土地征收工作能够按工程进度同步推进。
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房屋土地价格的确定。梁河县2019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所有涉及到的土地征收价格，请严格参照《梁河县2019年城镇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项目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实施方案》执行。

（二）征地工作经费。征地工作经费按每亩3000元计提。

（三）由于2019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属民生工程，为加快项目的顺利推进，确保2020年底前能够完成项目的土地房屋征收工作，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遮岛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及相关人员要具体负责。要求各级各部门要齐心协力，团结一心，履行各自职责。对因工作不到位，造成项目建设不能按时推进的，县人民政府将追究其责任到单位和个人。

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员如有变动，由各成员单位相应岗位人员自行替补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
2020年11月16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抄送：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
